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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暨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裁定

批准了《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根据《重整计划》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以下简称“隆鑫

系十三家”或“重整主体”）自法院裁定批准后 12 个月内完成《重整计划》。截

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仍不达预期，经重整主体再次

申请，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 破 76 号之七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

执行期限三个月（至 2024 年 8 月 21日）。 

 2024 年 7 月 1 日，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鑫通

用”）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与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新智

造”）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一》”），按协议约定，

宗申新智造支付重整投资款总金额共计 334,600 万元，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

通用 504,172,175 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24.5513%的股份。 

 2024 年 7月 11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

议二》”），按协议约定，渝富资本以支付总金额共计 211,500 万元，将取得隆鑫

控股持有隆鑫通用 318,709,695 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15.52%的股份。 

 截至目前，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重整投资人宗申新智造和渝

富资本分别支付的首笔重整投资款 6.73 亿元和 4.23 亿元。截至 2024年 7月 31

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仍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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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共持有隆鑫通用 1,028,236,055 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50.0713%，根据《重整计划》，其中 205,354,185 股股票，将对普通债权相应比

例抵偿给相应债权人，822,881,870 股股票将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按照《重整投

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的约定，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一大股

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

渝富资本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二大股东。 

 截至公告披露日，《重整投资协议一》《重整投资协议二》对应的目标股份尚未完

成交割，交易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

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涉及的相关交易尚需履行反垄断

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等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整计划》虽经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再次延长执行期三个月（至 2024 年 8 月

21日），但亦存在延长执行期后仍不能实施完成的风险，若《重整计划》未能在

延长执行期后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控股股东的破产重整是

否成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 

2022 年 1月 30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 05破申 665号-677 号”民事裁

定，裁定受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2022年 3月 16日，重庆五中院作出

“（2022）渝 05 破 76 号-88 号”民事裁定，裁定对隆鑫系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

重整。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 破 76 号之四号”裁定，

批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

序。2023 年 11 月 21 日，经重整主体申请，法院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六个月（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截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

进展不达预期，由于重整主体资产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各产业板块分别匹配投资

人组建投资团虽然耗时较长，但已基本完成，重整主体以此向法院申请再次延长执行

期限，经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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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5月 21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累计收到联合投资人

重庆发展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 16.28亿元，该金额不包含合伙人基金支付的保证金人

民币 5亿元（该保证金用于抵扣重整投资人最后一期投资款中相应款项），前述 16.28

亿元已全部用于清偿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优先债权。截至目前，现金债权已清

偿金额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2024 年 5月 21日，重整主体已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

的告知函》，通知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投资人。

 2024年 7月 1日，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一》，按协议约定，

宗申新智造支付重整投资款总金额共计 334,600 万元，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通用

504,172,17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24.5513%的股份，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

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

制人。 

2024 年 7月 11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渝富资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

议二》，按协议约定，渝富资本以支付总金额共计 211,500 万元，将取得隆鑫控股持

有隆鑫通用 318,709,695 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15.52%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2-004、临 2022-045、临 2023-030、临 2023-032、临 2023-033、

临 2023-044、临 2023-051、临 2023-058、临 2023-064、临 2024-004、临 2024-005、

临 2024-006、临 2024-018、临 2024-021、临 2024-024和临 2024-025 等相关公告。）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一）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发来的截至 2024

年 7月 31 日重整事项最新进展告知函，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清偿债权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仍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

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重整投资协议的谈判进展情况 

发函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以来，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在政府专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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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协调下，积极与原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重整投资团各板块意向投

资人谈判并洽谈签署新的重整投资协议。 

2024 年 6月 28日，经召开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征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意见，债权

人委员会成员同意管理人代表债权人行使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全体股东权利，与各板块

意向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前述事项已向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债权人披露。 

2024 年 7 月 1 日，管理人与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新

智造”）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协议签署后，隆鑫系十三家企业重整管理人账户于 2024

年 7月 9日收到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首笔重整投资款 6.73亿元。2024

年 7 月 11 日，隆鑫系十三家企业、管理人与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渝富资本”）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协议签署后，隆鑫系十三家企业重整管理人

账户于 2024 年 7月 18 日收到渝富资本支付的首笔重整投资款 4.23亿元。 

管理人后续将以不推翻原有重整计划和清偿方案为原则，继续与重整投资团其他

各板块意向投资人洽谈重整投资协议具体条款，并监督已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

监督重整主体执行重整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

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隆鑫控股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控股股东

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截至目前，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共持有隆鑫通用 1,028,236,055 股股票，占隆

鑫通用总股本 50.0713%，根据《重整计划》，其中 205,354,185股股票，将对普通债

权相应比例抵偿给相应债权人，822,881,870股股票将过户至重整投资人。按照《重

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协议二》的约定，822,881,870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

股本 40.0713%的重整投资方已全部确定，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渝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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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隆鑫通用第二大股东。 

3、截至公告披露日，虽然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一》，同时，

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渝富资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二》，但两份协议对应

的目标股份尚未完成交割，交易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

机械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一》的相关交易尚需履行反垄断

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等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不达预期，经重整主体再次申请，法院裁定批准

再次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虽然经重庆五中院

裁定批准再次延长执行期三个月，但亦存在延长执行期后仍不能实施完成的风险，若

《重整计划》未能在延长执行期后完成，则控股股东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 1,028,236,055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0713%，其中，累计质押 1,027,668,574 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为 99.94%，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4%；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 1,028,236,055 股，占隆

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713%。 

8、公司作为重整主体旗下重要资产，公司将持续积极与控股股东、管理人等各

方保持密切沟通，并根据隆鑫控股、管理人提供的重整准确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月 1日 


